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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3 次會議議程表  103 年 10 月 13 日

起迄 
時間 會議程序 報告 

單位 
報告 
時間 

14:00 
| 

14:05 
壹、主任委員致詞 5 分鐘 

14:05 
| 

14:50 

貳、 
報告案 

一、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2 次會議
列管案件辦理情形 

行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二、工業管線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指
定案 經濟部 5 分鐘 

三、寒害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 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 5 分鐘 

四、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推動區域搜救合
作機制的現況與展望 

行政院 
海岸巡防署 10 分鐘

五、內政部消防署訓練中心營運及展望 內政部 10 分鐘

六、台 9 線蘇花公路改善路段隧道群防
災規劃 交通部 10 分鐘

14:50 
| 

14:55 

参、 
討論案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0 次會議議程(草
案) 

行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14:55 
| 

15:00 
肆、臨時動議 5 分鐘 

15:00 
| 

15:05 
伍、副主任委員提示 5 分鐘 

15:05 
| 

15:10 
陸、主任委員裁示 5 分鐘 

 柒、散會 合計 
7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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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2 次會議列管案件辦理情形，

報請 備查案。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已召開 22 次會議。累計列管

事項 5 件（詳附件），摘述如下： 

 

一、第 1 案「防救災區域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暨 CBS 未

來規劃報告」（第 16 次會議報告案二）： 

 主席裁示：有關「防救災告警細胞廣播簡訊系統

(CBS/PWS)」，請通傳會妥為規劃推動方向

與策略。 

 辦理情形： 

（一） 目前行動寬頻業者正積極推動行動寬頻網路基礎

建設，並核心網路建置細胞廣播控制中心(CBS)，

俾能提供災防告警細胞廣播(PWS)訊息的發送能

力。 

（二） 目前尚須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統一之訊

息交換格式與建置警報閘道器，供行動寬頻業者

建置軟體系統，並與警報閘道器介接，以提供災

害防救直接快速的發布工具。 

 

管考建議：本案建議持續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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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案「國軍協助救災經費分攤」（第 21 次會議討論

案）： 

 主席裁示：有關修正「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部分，

請國防部於下次委員會第 23 次會議前完成

修正，必要時提報說明。  

 辦理情形：國防部已於 9 月 25 日召集部內相關單位，完

成「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第 16 條修正條

文修訂研討，並於 10 月 6 日邀集內政部、主

計總處等相關部會研議確認，俾以明確訂定

中央、地方政府與國軍救災經費分攤作法，

周延作業規範。   

管考建議：本案建議解除列管。 

 

三、第 3 案「建請中央成立『國家公園消防隊』，確立權

責分屬，強化山區救災救護能力」（103 年度直轄市、

縣(市)首長災害防救研習會花蓮縣提案）： 

 辦理情形： 

（一）行政院業於 103 年 7 月 9 日由林政務委員政則召

集內政部及相關機關召開「國家公園山難急難救

助運作機制協調會議」，請內政部於 3 個月內提出

具體改善對策及方案後，再由行政院召開會議討

論。 

（二）內政部營建署於 10 月 1 日召開「國家公園山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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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機制改善對策及方案」討論會議，並提出具體

改善對策及方案，行政院訂於 10 月 16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 

 管考建議：本案建議持續列管。 

 

四、第 4 案「建請中央立法『登山強制保險制度』，登山

前須予保險，如發生意外，救援費用由保險公司支付」

（103 年度直轄市、縣(市)首長災害防救研習會花蓮縣

提案）： 

 辦理情形： 

（一）有關研議登山者是否投保登山險納為核發入山證

之要件案，由內政部營建署於 10 月 1 日召開之「國

家公園山難救援機制改善對策及方案」討論會議中

納入研議。 

（二）內政部於 103 年 8 月 5 日函送清水大山、南湖大山

和天蘭可南山三案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例搜救成

本提供金管會參考。惟金管會鑒於內政部所提供之

案例資料，對釐算費率仍有不足，爰於 8 月 22 日

函請內政部提供歷年山難之救援費用支出之統計

資料及提供山域意外事故救援相關配套措施。9 月

2日內政部回函表示該部並無統計歷年山難之救援

費用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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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考建議： 

（一）請內政部再蒐集出勤山難救援之費用支出資料，

以利提供金管會後續設計登山保險商品。 

（二）本案建議持續列管。 

 

五、第 5 案「102 年本縣提案儘速提升本縣海空救援能量

已獲回應，本案仍請中央主管單位持續推動執行，儘

早完成進駐，俾有效提升本縣海空立體救援能量，減

少生命財產損失」（103 年度直轄市、縣(市)首長災害

防救研習會金門縣提案）： 

 辦理情形： 

（一）衛福部已透過醫學中心支援離島醫療照護獎勵計

畫，由台北榮總及林口長庚醫院指派專科醫師支援

金門醫院，以確保急重症照護品質及提升醫療照護

能量。 

（二）衛福部金門醫院綜合醫療大樓業於今年 6 月落成

啟用，以提昇醫療服務成為區域級醫院水準為目標。

並透過「山地離島地區醫療給付效益提升計畫」，

已優先分發 7 名醫師至金門醫院服務。 

（三）有關直昇機長駐金門問題，衛福部於 103 年 8 月 8

日邀集內政部及國防部召開會議研商，作成七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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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因應。結論基於現有空勤總隊及國防部航空器量

能及其相關資源有限，現階段國家航空器暫不宜長

駐金門，仍以委託民間航空公司執行空中轉診為優

先，空勤總隊或國防部支援緊急醫療後送，以確保

空中後送服務不中斷。 

 管考建議：本案建議解除列管。 

 

 

決定  



第 8 頁，共 28 頁 
 

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經濟部 

案由：工業管線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指定案，報請 鑒

察案。 

 

說明： 

一、本案依院長 103 年 8 月 20 日主持「石化產業發展及工

業管線相關事宜」專案會議提示辦理。 

二、為健全地下工業管線之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之預

防、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及災後之復原重建措施，

提昇各級政府對於災害之應變能力，並提供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及地下工業管線事

業擬訂工業管線災害防救相關計畫與執行災害防救業

務之依據，以提升災害防救意識、減輕災害損失、保

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爰需依災害防救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指定經濟部為工業管線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並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

訂定之。 

 

擬辦： 

本案俟指定經濟部為「工業管線災害防救業務」之中央

主管機關後，將於 103 年 11 月底前研擬工業管線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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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三         報告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案由：有關「寒害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報請  鑒

察案。 

 

說明： 

一、農委會為寒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依災

害防救法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寒害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於 96 年 8 月 16 日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10 次會議（行政院國土安全三合一聯合政策會報）

核定，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每 2 年應檢討主管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本會爰配合修訂寒害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 

二、上開修正草案經行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於 102 年 2 月 22 日召開專家諮詢會議，本會業依

會議決議檢討修正，於 102 年 7 月 18 日函送各相

關機關檢視，並於 102 年 12 月 18 日邀集內政部及

衛福部等中央部會召開研商會議討論修正。本會業

依會議決議修正計畫草案，於 103 年 2 月 27 日及

4 月 21 日再次函送相關機關檢視，並於 103 年 7

月 17 日函報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在案。 

三、修正草案維持原有之五篇內容架構，除說明本計畫

之沿革與相關單位，規範寒害災害防救之主要範圍，

除原計畫提及之災害特性及境況模擬外，新增本計

畫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寒害定義、分工與權責、



第 10 頁，共 28 頁 
 

計畫訂定之程序、檢討修正計畫之期程與時機，並

於各章節增列說明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災後

復原重建，另第伍篇更改為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及

相關規定部分。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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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四         報告單位：行政院海岸巡防署 

案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推動區域搜救合作機制的現況與

展望，報請  鑒察案 

 

說明： 

一、台灣四面環海，海上運輸、漁撈作業及遊憩活動蓬

勃發展，但海難發生機率相對提高，但由於臺灣資

源有限，若不與周邊國家緊密合作，偕同救援，將

事倍功半。 

二、本署負責海難搜救工作，除自我強化能量外，並積

極建立區域搜救合作機制，引進技術、汲取經驗，

方能保障國人生命安全。 

 

擬辦：依據所擬努力方向持續辦理，達到海巡搜救與國際

接軌之目標。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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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五             報告單位：內政部 

案由：內政部消防署訓練中心營運及展望，報請  鑒察案 

 

說明： 

一、訓練中心營運現況 

（一）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6 條規定「為處理重大災害搶

救等應變事宜，內政部消防署應設特種搜救隊及訓

練中心……。」消防署訓練中心於 99年1月19日揭

牌啟用。 

（二）運作階段：90 年至 97 年籌備期、97 年至 99 年建置

期、99 年至 102 年開創期，102 年步入發展擴充期。 

（三）穩定開辦訓練班期與完成教材編製：完成教官培訓、

教材編撰與電腦互動式兵棋推演教材系統開發，已

穩定開辦 35 類專業救災技能訓練班期。 

（四）國際教育訓練交流合作：已與英國、美國、日本、

新加坡等訓練機構簽署合作備忘錄，目前正與巴西

及韓國簽署合作備忘錄中。 

二、消防教育訓練展望 

（一）提報「內政部消防署訓練中心充實建置中程計畫」 

行政院審核中，期程共 6 年（104～109 年），計畫

經費新臺幣 9 億餘元，建置後總容訓量可達 1,304

人。 

（二）跨部會合作朝「全災害」訓練場建置 

  1、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已報奉行政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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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增長訓練基地內長隧道長度與增置實火訓練

處所。 

  2、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目前正尋求毒化災訓

練場址與建置進行合作。 

（三）警大（專）生完成專業救災技能訓練：105 年起比

照消特班訓練模式完成專業救災技能訓練。 

（四）協調逐年增加基層消防員招生培訓數：因應消防人

力需求，103 年消特班已奉核招訓 550 名，104 年消

特班建議擴充招訓700名。至前述中程計畫奉核後，

107 年訓練中心預計容訓量可擴充為 1,304 人，警專

招生量建議擴充為 600 名。 

（五）偕同警大防災研究所開發防救災人員訓練課程：已

參考英、美等先進國家完成「災害防救人員訓練系

統規劃」，將以全災害理念進行 78 項訓練課程編

製。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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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六                 報告單位：交通部 

案由：台 9 線蘇花公路改善路段隧道群防災規劃，報請  鑒

察案 

 

說明： 

一、公路隧道為密閉性特殊空間，基於用路人安全與營

運不中斷目標，「台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

畫」在設計、建造初期即委外辦理「緊急應變計畫

專題研究報告」，目的係就火災境況分析及消防救

援可及性調查，研擬計畫路段消防、警察等應變救

援改善建議。 

二、依據研究報告結果，經本部公路總局多次邀集警消

單位討論研議，由宜花兩縣消防局於南澳及和仁分

別設立洞口消防分隊，並獲鈞院跨部會協商會議決

議，兩縣警察局於南澳及和仁分別設置專責交通警

察隊。 

三、「台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係重大模範

工程，為利各路段完工通車時即完成各項應變救援

設施，將先期提供消防、警察等單位建置費用。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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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案        報告單位：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案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0 次會議議程草案，報請  鑒

察案 

 

說明：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0 次會議議程表   103 年 12 月  日

起迄 
時間 會議程序 報告 

單位 
報告 
時間 

 壹、103 年度災害防救業務訪評頒獎 5 分鐘 

 貳、召集人致詞 5 分鐘 

 參、 
報告案 

一、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29 次會議列
管案件辦理情形 

行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二、工業管線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指
定案 經濟部 5 分鐘 

三、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執行成果報告
 
財團法人賑
災基金會 

10 分鐘

四、「風災」、「水災」暨「寒害」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核定案 

行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五、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案 行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 5 分鐘 

六、行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第一
期 (99-103 年 ) 成 果 與 第 二 期
(104-107 年)規劃報告 

科技部 10 分鐘

七、「建築物實施耐震能力評估及補強
方案」97 年至 102 年成果報告暨
103 年至 107 年推動重點與策進作
為 

內政部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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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臨時動議 5 分鐘 

 伍、副召集人提示 5 分鐘 

 陸、召集人裁示 5 分鐘 

 柒、散會 合計 
75 分鐘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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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2 次會議列管案件管制表 

103/9/30 
 

案號 案由 主(協)辦單位 最新辦理情形 第 23 次會議擬決議內容 

第 1 案 (102.02.21)中央災害防

救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

報告案二：防救災區域

簡訊傳送服務建置成果

暨 CBS 未來規劃報告。 
主席裁示： 
有關「防救災告警細胞

廣 播 簡 訊 系 統

(CBS/PWS)」，請通傳會

妥為規劃推動方向與策

略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一、 按行動寬頻系統審驗技術規

範，5.1.5(3)(3.4)略以：……

惟於日後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之災防訊息整合平

臺完成訊息交換格式分派及

發送功能建置後 6 個月內，

電信業者應檢送利用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災防

訊息整合平臺通報網頁發送

訊息碼及測試訊息內容之測

試自評報告表及其相關佐證

資料，報請通傳會備查，必

要時，通傳會得派員查驗。 
二、 目前行動寬頻業者正積極推

動行動寬頻網路基礎建設，

並依行動寬頻業務管理規則

之規定，於核心網路建置細

胞廣播控制中心(CBS)，俾能

以細胞廣播服務的功能，提

一、 目前行動寬頻業者正積極推動行

動寬頻網路基礎建設，並於核心

網路建置細胞廣播控制中心

(CBS)，俾能提供災防告警細胞廣

播(PWS)訊息的發送能力。 
二、 目前尚須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提供統一之訊息交換格式與建

置警報閘道器，供行動寬頻業者

建置軟體系統，並與警報閘道器

介接，以提供災害防救直接快速

的發布工具。 
三、 本案建議持續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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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每秒達百萬筆以上的災防

告警細胞廣播(PWS)訊息的

發送能力。 
三、 惟目前尚須由科技部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提供統一之訊息

交換格式與建置警報閘道

器，供行動寬頻業者建置軟

體系統，並與警報閘道器介

接，以提供災害防救更直接

與快速的發布工具。 
第 2 案 (103.04.25)第 21 次會議

討論案：「國軍協助救災

經費分攤」案。 
主席裁示： 
有關修正「國軍協助災

害防救辦法」部分，請

國防部於下次委員會第

23 次會議前完成修正，

必要時提報說明。 

國防部 國防部已於 9 月 25 日召集部內相

關單位，完成「國軍協助災害防

救辦法」第 16 條修正條文修訂研

討，並於 10 月 6 日邀集內政部、

主計總處等相關部會研議確認，

俾以明確訂定中央、地方政府與

國軍救災經費分攤作法，周延作

業規範。 

一、 國防部已於 9 月 25 日召集部內

相關單位，完成「國軍協助災害

防救辦法」第 16 條修正條文修

訂研討，並於 10 月 6 日邀集內

政部、主計總處等相關部會研議

確認，俾以明確訂定中央、地方

政府與國軍救災經費分攤作

法，周延作業規範。 
二、 本案建議解除列管 

第 3 案 (103.06.13)103 年度直

轄市、縣(市)首長災害

防救研習會花蓮縣提

案：建請中央成立「國

家公園消防隊」，確立權

責分屬，強化山區救災

內政部 一、 行政院業於 103 年 7 月 9 日

由林政務委員政則召集內政

部及相關機關召開「國家公

園山難急難救助運作機制協

調會議」，依該會議結論指

示，請內政部於 3 個月內提

一、 行政院業於 103 年 7 月 9 日由林

政務委員政則召集內政部及相

關機關召開「國家公園山難急難

救助運作機制協調會議」，請內

政部於3個月內提出具體改善對

策及方案後，再由行政院召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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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能力。 
主席裁示： 
一、請內政部就國家公

園園區內各項急難

救助事項，統合轄

內相關資源，強化

山域管理作業，以

減輕地方政府負

擔，並於不成立國

家公園消防隊的前

提下，進行跨部會

協調以適當協助地

方，減少國家公園

山難發生機率。 
二、請林政務委員政則

召集內政部及相關

機關研處本提案，

就以往山難緊急應

變之權責分工、如

何加強跨機關協

調、目前運作機制

改善空間、是否朝

花蓮縣政府所提由

國家公園管理處負

責等議題進行討

出具體改善對策及方案後，

再由行政院召開會議討論。 
二、 內政部營建署預計於 103 年

9 月底，依據前述 103 年 7
月 9 日會議結論指示，召開

「國家公園山難救援機制改

善對策及方案」討論會議並

提出具體改善對策及方案，

行政院預定 10 月 16 日召開

第 2 次會議。 

議討論。 
二、 內政部營建署於 10 月 1 日召開

「國家公園山難救援機制改善

對策及方案」討論會議，並提出

具體改善對策及方案，行政院預

定 10 月 16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 
三、 本案建議持續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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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第 4 案 (103.06.13)103 年度直

轄市、縣(市)首長災害

防救研習會花蓮縣提

案：建請中央立法「登

山強制保險制度」，登山

前須予保險，如發生意

外，救援費用由保險公

司支付。 
主席裁示： 
一、請內政部與相關部

會及地方政府研

議，登山者是否投

保登山險納為核發

入山證之要件。 
二、請內政部協助提供

資料予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以供保

險業者研議搜救保

費之估算，將搜救

費用納入登山保險

理賠項目。 

內政部、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

會 

內政部 
一、有關研議登山者是否投保登

山險納為核發入山證之要件

案，將於內政部營建署於 103
年 9 月底召開之「國家公園

山難救援機制改善對策及方

案」討論會議中一併納入研

議。 
二、另有關提供資料予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以供保險業者

研議搜救保費之估算，將搜

救費用納入登山保險理賠項

目部分，內政部業於 103 年 8
月 5 日 以 內 授 消 字 第

1030823157 號函將內政部空

中勤務總隊及直轄市、縣(市)
消防機關執行相關山域意外

事故救援案例搜救成本提供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參考在

案。 
 
金管會 
一、依 103 年 6 月 13 日 103 年度

直轄市、縣(市)首長災害防救

一、 有關研議登山者是否投保登山

險納為核發入山證之要件案，由

內政部營建署於 10 月 1 日召開

之「國家公園山難救援機制改善

對策及方案」討論會議中納入研

議。 
二、 內政部於 103 年 8 月 5 日函送清

水大山、南湖大山和天蘭可南山

三案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例搜

救成本提供金管會參考。惟金管

會鑒於內政部所提供之案例資

料，對釐算費率仍有不足，爰於

8 月 22 日函請內政部提供歷年

山難之救援費用支出之統計資

料及提供山域意外事故救援相

關配套措施。9 月 2 日內政部回

函表示該部並無統計歷年山難

之救援費用資料。 
三、 管考建議： 
（一）請內政部再蒐集出勤山難救援

之費用支出資料，以利提供金

管會後續設計登山保險商品。 
（二）本案建議持續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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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決議，「請內政部協助

提供資料予本會，以供保險業

者研議搜救保費之估算，將搜

救費用納入登山保險理賠項

目」，內政部於 103 年 8 月 5
日提供清水大山、南湖大山和

天蘭可南山等 3 項 救援案例

予本會。 
二、有鑑於內政部所提供之案例

資料對於釐算費率仍有不

足，金管會爰於 103 年 8 月

22 日再次函請內政部提供歷

年山難之救援費用支出之統

計資料及提供山域意外事故

救援相關配套措施。 
三、內政部復於 103 年 9 月 2 日

回函表示該部並無統計歷年

山難之救援費用資料，惟上

開資料係保險業精算作業釐

定登山保險商品之保險費所

需重要資料，金管會擬請內

政部仍依103年6月13日103
年度直轄市、縣(市)首長災害

防救研習會決議提供相關資

料，俾設計登山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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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案 (103.06.13)103 年度直

轄市、縣(市)首長災害

防救研習會金門縣提

案：102 年本縣提案儘

速提升本縣海空救援能

量已獲回應，本案仍請

中央主管單位持續推動

執行，儘早完成進駐，

俾有效提升本縣海空立

體救援能量，減少生命

財產損失。 
主席裁示： 
請衛生福利部以處理澎

湖醫療案件的精神，提

升金門在地醫療水準，

以減少後送。 

衛生福利部 一、衛福部為強化金門醫療在地

化，透過醫學中心支援離島

醫療照護獎勵計畫，由台北

榮總及林口長庚醫院指派外

科、急診外科及加護病房專

科醫師支援金門醫院，以確

保金門地區民眾之急重症照

護品質，並協助當地醫院提

升醫療照護能量。另，衛福

部金門醫院綜合醫療大樓業

於今(103)年 6 月落成啟用，

以提昇醫療服務成為區域級

醫院水準為目標。同時透過

「山地離島地區醫療給付效

益提升計畫」，由台北榮民總

醫院支援金門醫院所需相關

專科醫師人力，衛福部並已

優先分發 7 名醫師至金門醫

院服務，使民眾能於當地獲

得足夠且適時的醫療照護。 
二、另有關直昇機長駐金門問

題，經衛福部於 103 年 8 月 8
日邀集內政部及國防部召開

會議研處竣事，會議決議如

下： 

一、 衛福部已透過醫學中心支援離

島醫療照護獎勵計畫，由台北榮

總及林口長庚醫院指派專科醫

師支援金門醫院，以確保急重症

照護品質及提升醫療照護能量。 
二、 衛福部金門醫院綜合醫療大樓

業於今年 6 月落成啟用，以提昇

醫療服務成為區域級醫院水準

為目標。並透過「山地離島地區

醫療給付效益提升計畫」，已優

先分發 7 名醫師至金門醫院服

務。 
三、 有關直昇機長駐金門問題，衛福

部於 103 年 8 月 8 日邀集內政部

及國防部召開會議研商，作成七

項決議因應。結論基於現有空勤

總隊及國防部航空器量能及其

相關資源有限，現階段國家航空

器暫不宜長駐金門，仍以委託民

間航空公司執行空中轉診為優

先，空勤總隊或國防部支援緊急

醫療後送，以確保空中後送服務

不中斷。 
四、 本案建議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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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使偏鄉離島居民均能獲得

完善醫療與照顧，應以發展

「在地醫療」為原則，輔以

緊急醫療後送政策。 
(二) 各離島地區應有一致性規

範，如金門要求直升機駐

地，其他各離島均有可能提

出相同要求，如:澎湖、蘭

嶼、綠島等。 
(三) 直升機駐地除需有直升機及

機組員外，尚需一併考量後

勤補給及維護等場地、設備

及人力相關資源問題。 
(四) 目前空勤總隊須負責空中救

災、救難、救護、觀測、運

輸及支援空中轉診後送等任

務。考量空勤航空器有限，

宜集中統籌運用方能發揮最

大緊急救災與救護效能，評

估其適合海上作業航空器及

人力，尚不足以至金門或其

他外(離島)設置分隊。 
(五) 當前國軍人力正在精簡，國

軍航空器應以戰備用途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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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不影響軍事任務及調

度下，協助支援空中轉診後

送工作。 
(六) 另依據金門縣政府 103 年 8

月 7 日府衛醫字第

1030066091 號函 104 年度預

定編列配合款辦理救護航空

器駐金門縣備勤。如金門縣

政府評估可自籌財源並尋求

民間航空器駐地，衛生福利

部可提供金門縣空中後送案

件審核之必要性協助。並在

有限經費下賡續統籌辦理全

國性離島地區空中後送事

宜。 
(七) 綜上，基於現有空勤總隊及

國防部航空器量能及其相關

資源有限，現階段國家航空

器暫不宜長駐金門，仍以委

託民間航空公司執行空中轉

診為優先，空勤總隊或國防

部支援緊急醫療後送，以確

保空中後送服務不中斷。 

 


